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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2本规范书适用于贵港供电局备勤用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服务的规范、要求等。
3.本规范书中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供方应提供符合本规范书和国家标准要求的高质量产品。
4.如果供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供方提供的服务完全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微小，都有应在报价书中以“对规范书的意见和同规范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加以详细描述。
5.本规范书经供需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本规范书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二、采购货物名称及成交价格
	贵港供电局备勤用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服务报价表

	类别
	项目名称
	单位
	限价（元）
	数量
	费用（元）
	备 注

	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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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要求
1.对本合同项下工程现场水土状况进行现场勘测。
2.根据现场勘测情况，编制并向甲方提交水土保持方案。
3.按照审批部门要求，委托第三方评审单位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技术评审，取得评审单位对本项目评审意见。
4.根据评审单位的评审意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及甲方要求，乙方在取得评审单位出具的项目评审意见后，修改并向甲方提交水土保持方案，同时负责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报批，取得正式批复文件。
5.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应满足审批要求，能够通过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审查，取得认定或备案。
四、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保证具有从事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资质。
2.按本合同约定提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并对该方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3.乙方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并向甲方提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后5个工作日内，向水行政主管机关上报，并最终取得批复文件。
4.负责解答甲方提出的咨询问题。
5.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技术服务内容交第三人完成。
6.妥善保管并按约定退还甲方提供的资料。
7.在“三包”期内，乙方应对服务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五、成果交付地点
交付地点：
交付联系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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